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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 

谢作诗  李平 

[内容提要] 本文再解读《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探讨和回答了如下问题：（1）理论的本质是什么？（2）理论的假设需

要具有现实性吗？什么样的理论其假设需要具有现实性，什么样的理论其假设反而不能都具有现实性？（3）利润最大化

假设真的不具有现实性吗？到底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理论的假设的现实性？（4）理论可能被证实吗？可能被证伪吗？我

们又该怎样对一种理论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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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作诗：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110034  电子信箱：zuoshixie@hotmail.com ；李平：辽宁大学比较

经济体制研究中心  110036  电子信箱：lping0000@sina.com 。 

    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和消费函数方面的学术研究贡献成就了他于197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若要全面评价其

学术贡献，我们还必须补充他于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以下简称《实证》）一文。这篇现已成为经济学方

法论经典的论文，自发表以来就饱受争议。当时，不少经济学界泰斗都曾直接撰文参与论战（Samuelson, 1963, 1964；

Koopmans, 1956, 1979；Simon, 1963）。时至今日，有关这篇文章的各种争论、解读和再解读仍在继续。2003年，为

纪念该文发表50周年，西方学者还特地举行了一场专场研讨会。 

    《实证》一文的确极富洞见，国内一些较为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理解现代经济学》（钱颖一，2002）、《经济学、经

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许成钢，2002）中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没有超越其见解。但是弗里德曼的论证多少有些晦涩和难以

理解，主要是其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放在了一起来加以说明。我们结合自己对于方法论问题的某些理解，用新的体系对《实

证》的主要论点及其证明进行梳理，做一个再解读。 

    一、《实证》的缘起和写作目的 

    弄清《实证》一文的缘起和写作目的，对于理解该文不无裨益。《实证》一文的初稿，大概写成于1948年底，最初的

目的是为了反对历史主义者对于边际分析方法的否定。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是以凡勃伦

（Veblen）和康芒斯（Commons）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随着价格理论在30年代的兴起，40年代不少研究者纷纷质疑边

际分析方法。Lester（194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企业普遍使用平均成本加成定价，而不是等边际原则定产定价，企业似

乎并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他主张放弃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厂商理论，取而代之以更现实的假设作为研

究的起点。对此，Machlup（1946, 1947）以及Stigler（1947）从Lester的问卷调查方法存在问题入手做了回应。然而

在弗里德曼看来，他们的回应和Lester的质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都试图用假设的现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因

此弗里德曼《实证》一文最初的主旨，在于论证不能用假设的现实性来衡量理论本身正确与否。 



    《实证》一文还源于弗里德曼194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评论文章《奥斯卡·兰格有关价格灵活性与就业的

论述》。在这篇评论中，弗里德曼批评兰格（Lange）只关心经济模型之形式完美，忽视了应用经验数据检验这些模型，

使经济学最终退化为数学的仆人。该文发表后不久，美国数学、统计学专家威尔逊（Wilson）给弗里德曼去了一封信，大

概意思是反对其对兰格追求经济学科学化努力的“吹毛求疵”。他指出，形式化、科学化的经济学只是观察现实世界的有

用窗口，不应强求经济理论的经验内涵。弗里德曼不同意威尔逊的看法，在随后的回信中他指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和自然科学不同，它不仅需要形式化，同时还要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否则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列举米切尔（Mitchell）有

关经济周期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弗里德曼本人的工作经历和知识背景是《实证》一文的又一重要写作背景。他不仅具有极高的统计天赋，而且

具有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从学校毕业后，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研究局、国家资源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小组以及威

斯康星大学从事的工作，主要都集中在数理统计理论与实践领域。他曾担任库兹涅茨（Kuznets）的研究助手，战时和许

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一道用统计方法预测飞机、炮弹等军用物质的用材，积累了丰富的统计工作经验。这些实际工作

经历可能使他意识到，由于经验事实的无限性，理论将永远无法被证实，因此能否不被经验事实反驳，就成为评判理论是

否“好用”，能否暂时被接受的合适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Hammond（1991）在《弗里德曼方法文章的背景》一文中，还考察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细节：弗里德

曼的方法论文章从1948年的第一稿到1951年的第二稿之间有较大的补充，尤其是增加了有关假设在假说、理论中的作用的

说明。通过查阅弗里德曼和Stigler有关这篇文章的通信，Hammond指出，弗里德曼从原本消极地看待假设的作用，到行

文后半部分对假设的积极意义做了“画蛇添足”式的补充，很大程度上是受Stigler评论的影响。 

    在《实证》一文中，弗里德曼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写作目的：“论述在创立凯恩斯所倡导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实证科

学’时引起的一些方法问题，特别是探讨如何决定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是否应当被暂时接受为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知识

这样的问题。”核心一点，《实证》一文是要证明不能根据假设的现实性来检验理论正确与否。 

    二、理论是什么 

    在弗里德曼看来，理论首先是一个形式体系。理论“是一种被设计用于促进系统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就一

种‘语言’来说，理论没有实质性内容，……形式逻辑准则可以说明特殊语言是完整的前后一致的语言。” 

    毫无疑问，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是先有归纳，然后才有演绎。先观察到三片秋叶、三头黄牛、三颗星星、

……这些有经验含义的事物，然后才抽象出数字“3”的概念。数字“3”就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2+3=5”也是一个形

式化的东西，全部数学就是一个形式体系。我们可以赋予它们经验含义，甚至之所以能够抽象出这样的形式化东西可能正

是得益于经验上的观察和归纳，但是反过来，数字“3”却不是因为有经验含义而成为数字“3”，数学也不是因为有经验

含义而成为数学。理论只要符合“内在一致性”即可，是不需要一定具有经验含义的。我们可以给形式化的理论体系赋予

经验含义，但是它们不是因为有经验含义而成其为理论，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形式体系而成其为理论。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无可否认，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人类同样不得不表现出极大的功利性。在理论构建过程

中，虽然不排除出于对纯形式美的追求和好奇心而展开研究（例如，数学中许多重大理论都是出于数学家们对于纯数学美

的追求和好奇心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努力赋予它们经验含义。不过反过来，我们的确不应该以是否具

有经验含义作为理论的评判标准，甚至都不能以是否具有经验含义作为是否是有用的理论的评判标准，因为我们根本就不

知道那些没有经验含义的纯形式化的理论什么时候就会发挥出巨大用场，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发挥用场。 

    如果我们承认数学是具有最严密的演绎体系的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理论不是因为有经验含义而成其为理

论，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形式体系而成其为理论这样的判断。 

    不过，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



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是两种要素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被设计用于促进系统的与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方面，它

是一个被设计用于抽象复杂现实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又需要

被检验，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他在《奥斯卡·兰格有关价格灵活性与就业的论述》这

篇评论中，就曾批评兰格只关心经济模型之形式完美，忽视了应用经验数据检验这些模型，使经济学最终退化为数学的仆

人。面对威尔逊的形式化、科学化的经济学只是观察现实世界的有用窗口，不应强求经济理论的经验内涵的指责，他随后

又进一步指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不仅需要形式化，同时还要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否则没有任何

意义。 

    关于一般性理论与实证科学理论的这种区分，弗里德曼在《实证》一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但究其精神，这种

区分却是清晰可见的。这种区分正是我们理解弗里德曼“从原本消极地看待假设的作用，到行文后半部分对假设的积极意

义做了‘画蛇添足’式的补充”这种“矛盾”现象的关键所在：仅仅就作为形式体系的理论本身而言，假设的确不重要，

但是就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的实证科学理论而言，假设就是重要的了。当弗里德曼讲假设不重要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作为

形式体系的理论本身；当他讲假设重要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理论的实证特性、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在我们看来，作为理论的形式体系还必然表现为公理体系。 

    由于“归纳问题”不可克服，因此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必然是逻辑演绎体系。但哪里才是逻辑演绎恰当的起点呢？答

案是：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一切科学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由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广

义地统称为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三个部分有机构成的公理体系。牛顿的物理学是公理体系，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是公理体系，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体系是公理体系，……。事实上，我们是找不到不是公理体系的科学理论的。 

    在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分界问题上，我们是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强调理论的本质是形式体系，而且这种形式

体系还必然地表现为公理体系。历史地看，经验归纳在演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形式逻辑的规定为什

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同样与经验归纳不无关系。不过一旦形式化的抽象形成了，反过来其存在就不需要依赖于经验

含义了。在我们看来，公理体系的要义不仅仅是对待前提假设的态度，同样包括对待逻辑推导，也就是形式逻辑本身的态

度。当然，我们承认并不是任何理论都可以容易地形式化。要知道，欧几里得几何经历了2200年才被最终构建成完备的公

理体系。也不是说还没有被最终构建成完备的公理体系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成分。理论总是要逐步地被完善，最终成为科

学的理论。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理论，只有最终被构建成完备的公理体系才能真正算做科学的理论。 

    三、何谓理论之“对”与“错”，经验事实是否可以验证理论 

    ......

    四、实证科学理论是否一定要求假设具有现实性 

    ......

    五、怎样验证假设的现实性 

    ......

    六、结束语 

    以下观点，有的是弗里德曼《实证》一文的直接观点，更多的则是我们在《实证》一文的基础上延伸而推导得到的。 

    第一，理论的本质是形式体系，并且是由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三位一体有机构成的形式体系。理论只要符

合“内在一致性”即可，是不需要一定具有经验含义的。我们可以给形式化的理论体系赋予经验含义，但是它们不是因为



有经验含义而成其为理论，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形式体系而成其为理论。 

    第二，仅仅就作为形式体系的一般性理论而言，假设的确不重要，只要满足独立性、相容性和完备性即可。但是，要

使理论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假设就是重要的了。对实证科学来说，理论的假设是不可以“任意”做出的。 

    第三，实证科学不可以“任意”做假设，并不意味其假设就一定要具有现实性。对于作为“参照系”和理论“基准”

的经济学模型来说，其假设可以与现实不相符，也一定与现实不相符，至少不会都与现实相符合，我们不应该要求其理论

假设具有现实性。对于直接解释、预测经济现象和行为的经济模型来说，应要求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现实世界相符合，尽管

不可能完全符合，需要做到的是理论假设不能过于偏离现实。但是何为不过于偏离现实，要依据问题的性质而定，并没有

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 

    第四，“外在一致性”概念必须是在把理论作为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的有机整体来对待的框架下才是有意

义的，而不能简单地指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理论的公理假设与局限条件相符合，理论的逻辑结论又与

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该理论就具有“外在一致性”。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外在一致性”概念并不能够多告诉我们什

么，不过是说理论的公理假设与现实的约束条件相一致，而理论同时具备“内在一致性”罢了。 

    第五，理论评价的恰当标准只能是“内在一致性”，而不是“外在一致性”，理论正确与否的含义必须回到“内在一

致性”标准上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外在一致性”来检验理论，但是这种检验是通过“外在一致性”间

接地验证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进而验证理论本身。一般来说，在可控实验的情况下这种间接检验才是可能的，在不可

控实验的情况下这种间接检验就困难得多。 

    第六，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者被证伪。证实决不仅仅是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经验事实相一致，证伪也不仅仅是理论的逻

辑结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我们必须把理论看成是由公理假设、逻辑推导和逻辑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必须要在

这个概念框架下谈论理论之检验问题。如果局限条件与公理假设相符合，经验事实又与理论的逻辑结论相一致，那么经验

事实就证实了理论。如果局限条件与公理假设相符合，但是经验事实却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那么经验事实就证伪了

理论。一旦理论被证实，就不存在被证伪的可能；一旦理论被证伪，就不存在被证实的可能。不可以说理论既存在被证实

的可能性，又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更为一般的情况是，经验事实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但这是由于局限条件与理论

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的缘故，并不表明经验事实就证伪了理论，只能说理论不适用于这个（类）现象罢了。也有可能经验

事实与理论的逻辑结论相一致，但是局限条件却与理论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这种情况不过是巧合罢了，是不能真正证实

理论的。 

    第七，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检验，因为只是简单地以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经验事实是否相一致作评价标准，所以是不能对

理论提供真正检验的，只能从否定的角度表明特定的理论是不是适合于解释、预测特定的现象和行为。这种“检验”只

是、也只能是起到对理论进行区分和筛选的作用——从众多理论中区分和选择出实用的、能够有效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和有

效预测未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分离出那些不实用的、不能够有效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和有效预测未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

这是理论选择问题，不是理论评估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外在一致性”来进行理论检验，但这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做到。不

过理论本身不一定需要通过经验来证明其正确性，理论正确与否完全由“内在一致性”来确定，形式逻辑可以对此给出说

明。在经验上，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理论评估问题，而是理论选择问题。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检验虽然不能对理论提供

真正的检验，但却可以有效解决理论选择问题。 

    第八，厂商是否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厂商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其最大化的利润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

刻画，后者是对行为主体实现其行为动机的方式的刻画。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对利润最大化假设进行检验的话，我们就

会发现厂商的确在坚持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假设的确具有现实性。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模型的划分和作用的话，我们

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一个不具有现实性的利润最大化模型的应有功能和作用了。 



    我们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 

（截稿：2007年6月责任编辑：杜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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